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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卫生健康委员会
重庆市民政局

重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重庆市中医管理局

关于进一步做好医养结合机构
审批登记工作的通知

渝卫发〔2019〕47号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卫生健康委、民政局、市场监管局，两江新区

社发局、社会保障局、市场监管局，万盛经开区卫生计生局、民

政局、市场监管局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新修订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

法》，深化医疗和养老服务“放管服”改革，优化医养结合机构

审批流程和环境，按照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、民政部办公厅、

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、国家中医药局办公室《关于做好医养结合

机构审批登记工作的通知》（国卫办老龄发〔2019〕17 号）要求，

现就进一步做好医养结合机构审批登记相关工作通知如下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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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做好政策宣讲及指导工作

医养结合机构是指同时具备医疗卫生资质和养老服务能力

的医疗卫生机构或养老机构。各区县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和民政部

门应当及时将医疗机构审批备案、养老机构登记备案相关法律法

规和政策措施通过政务网站、办事服务窗口、新闻媒体等向社会

公布。各区县卫生健康行政部门、民政部门要认真梳理业务流程

和常见问题，并根据医养结合机构申办人的需要和条件，在审批

备案、登记备案事项及流程、受理条件、材料清单、办理时限等

方面，为其提供准确、详细的政策解释和业务指导。

二、支持养老机构设立医疗机构

按照有关法律法规，养老机构举办营利性医疗机构应当先到

市场监管部门注册登记，再根据医疗机构设置审批权限到相应卫

生健康行政部门进行审批（备案管理）。养老机构举办非营利性

医疗机构应当先到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进行审批（备案管理），再

到民政部门进行社会服务机构登记。

（一）养老机构申请内部设置诊所、卫生所（室）、医务室、

护理站的，按照原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《关于养老机构内部设

置医疗机构取消行政审批实行备案管理的通知》（国卫办医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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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2017〕38 号）要求，取消行政审批，实行备案管理。申办人

应当向所在区县（自治县）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备案，并提交设置

单位或者其主管部门设置医疗机构的决定、设置医疗机构备案

书。符合备案要求的，应当在 10 个工作日内发放《医疗机构执

业许可证》；材料不全或者不符合要求的，应当当场或在 5 个工

作日内一次性告知备案人需要补正的全部材料及内容。

（二）养老机构申请举办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（不含急救中

心、急救站、临床检验中心、中外合资合作医疗机构、港澳台独

资医疗机构），依据国家卫生健康委、国家中医药管理局《关于

进一步改革完善医疗机构、医师审批工作的通知》（国卫医发

〔2018〕19号）规定，设置审批与执业登记“两证合一”，卫生

健康行政部门不再核发《设置医疗机构批准书》，在受理医疗机

构执业登记申请后，经公示、审核合格后发放《医疗机构执业许

可证》。

（三）养老机构申请设立三级医疗机构的，应当按照《重庆

市医疗机构管理条例》规定，向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提交申请，卫

生健康行政部门按程序核发《设置医疗机构批准书》。申办人收

到《设置医疗机构批准书》后，应当在规定的有效期内设置医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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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构，并在《设置医疗机构批准书》有效期内申请领取《医疗机

构执业许可证》，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自受理执业许可申请之日起

20 个工作日内，根据有关规定和医疗机构基本标准进行审核。

审核合格的，发给《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》；审核不合格的，将

审核结果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。

（四）养老机构设置医疗机构，属于社会办医范畴的，可按

规定享受相关扶持政策，相关部门应当及时足额拨付补助，兑现

有关政策。

三、支持医疗机构设立养老机构

民政部门不再实施养老机构设立许可，实行登记备案制度。

养老机构依法完成登记后，向所在区县（自治县）民政部门备案。

原设立许可的养老机构在有效期内的仍然有效，无须登记备案，

设立许可证有效期届满后，不再换发许可证，执行登记备案制度。

具备法人资格的医疗机构申请设立养老机构的，不需另行设立新

的法人，不需另行法人登记。符合备案条件的，各区县（自治县）

民政局在 5 个工作日内发放《设置养老机构备案回执》。

（一）社会力量举办的非营利性医疗机构申请设立养老机构

的，民政部门依法对其登记的办理章程核准，变更业务范围，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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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修改后的章程在登记证书的业务范围内增加“养老服务”等

职能表述。

（二）社会力量举办的营利性医疗机构申请内部设置养老机

构的，要依法向其登记的市或者区县（自治县）市场监管部门申

请变更登记，在经营范围内增加“养老服务”等表述。

（三）公立医疗机构申请设立养老机构的，要依法由各级公

立医疗机构主管部门向各级编办提出主要职责调整和变更登记

申请，在事业单位主要职责及法人证书“宗旨和业务范围”中增

加“养老服务、培训”等职能。

（四）医疗机构设立养老机构符合条件的，按照规定享受养

老机构扶持政策措施，相关部门应当及时足额拨付补助，兑现有

关政策。医疗机构利用现有资源提供养老服务的，其建设、消防

等条件，可依据医疗机构已具备的资质直接备案。

四、支持新建医养结合机构

对于申办人提出申请新举办医养结合机构的，即同时提出申

请举办医疗机构和养老机构，需根据医疗卫生机构和养老机构的

类型、性质、规模向卫生健康、民政或市场监督行政部门提交申

请。涉及同层级相关行政部门已经设立综合行政审批部门的，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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医养结合机构的审批备案实行实行“一个窗口”办理，实现“前

台综合受理、后台分类审批、综合窗口出件”。未设立综合行政

审批部门的，由卫生健康行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按照首接责任制

原则，建立联合办理工作机制和操作流程，加强工作配合，提高

信息共享水平，优化医养结合机构市场准入环境，让申办人只进

一扇门，最多跑一次。

五、加强事中事后监管

市、区县（自治县）卫生健康、民政和市场监管部门要按照

国务院“放管服”改革要求，加强沟通协调，密切协作配合，形

成工作合力。市、区县（自治县）卫生健康、民政部门要按照职

能职责，分别负责医养结合机构中医疗机构和养老机构的指导、

监督和管理，要加强事中事后监管。

（一）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要将医养结合机构的医疗卫生服务

作为医政管理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，加强指导、监管和考核。对

不具备医疗卫生服务资质和条件的养老机构，可以引导医疗机构

与其协作，按医疗服务管理规范提供相应的医疗健康服务。要督

促辖区基层医疗机构为养老机构入住老人提供基本公共卫生、家

庭医生签约等服务，保障基本健康养老服务需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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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各区县（自治县）民政部门要按照《重庆市养老机构

管理办法》的相关规定，自依法备案登记之日起，即对该机构开

展日常监管。发现养老服务机构存在可能危及人身健康和生命财

产安全风险的，应当下发整改通知书，责令限期改正；逾期不改

正的，责令停业整改，或联合执法部门进行整治。属于建筑、消

防、食品卫生、医疗服务、特种设备安全风险的，应当及时抄告

同级住房城乡建设（房屋管理）、应急管理、市场监管、卫生健

康、生态环境、消防等部门。

重庆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重庆市民政局

重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重庆市中医管理局

2019 年 9 月 23日


	重庆市卫生健康委员会
	 重庆市民政局 
	重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
	重庆市中医管理局
	关于进一步做好医养结合机构
	审批登记工作的通知
	渝卫发〔2019〕47号
	一、做好政策宣讲及指导工作
	二、支持养老机构设立医疗机构
	三、支持医疗机构设立养老机构
	四、支持新建医养结合机构
	五、加强事中事后监管

